




率每千瓦 300元、 电机额定功率每千瓦 50元的一次性补助， 单

个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总投资额的 30%及300万元 (不与节能

改造项目叠加享受)。

(三) 能耗在线监测系统项目： 鼓励重点领域用能企业建

设二级、 三级能耗在线监测系统， 按系统建成级别对 能耗数据

上传至福建省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平台的项目分别给予 10 万元 、

15 万元一次性补助且不超过系统建设投资额。

三、 申报流程

(一) 网上申报

(二) 纸质材

企业登录福 建 省 工 信 厅 惠 企 政 策 项 目 管 理 系 统

(http://220. 160.52. 168:8086/1ogin2.aspx )进行网络 申报，

申报单位填报要对应报送县 (市) 区工信局 (不能直接报送福

州市工信局， 否则系统将退回 ), 上传企业及项目基本情况表

料

企业按属地原则向福州市辖区内各县 (市 ) 区工信部门、

财政部门提交纸质材料， 纸质材料应与网上申报的内容一致。

纸质材料须加盖公章 (骑缝) 并按下列顺序胶装成单行本。

1.单位和项目基本情况材料： 企业工商营业执照、 企业及

项目基本情况表 (节能改造项目上传附件 2、 通用设备更新改

造项目上传附件2-1、 能耗在线监测系统项目上传附件 2-2)、

申报单位提供信用查询无不良记录证明 ( 即申报文件当 日在信

用中国网站ww.creditchina.gov.cn 下载的信用报告)、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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